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三
九
七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六
年
四
月
一
日
）
：

爲
佈
告
事
照
得
本
月
五
日
爲
夏
曆
清
明
節
是
日
放
假
一
天
此
佈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三
九
八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一
日
）
：

爲
佈
告
事
現
奉
廣
東
敎
育
廳
訓
令
第
六
七
六
號
開
查
禁
“
蔣
廟
芻
議
”
“
筆
花
壇
”
“
三
聖
經
讀
本
”
⋯
⋯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三
九
九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一
日
）
：

爲
佈
告
事
現
奉
廣
東
敎
育
廳
第
六
七
七
號
訓
令
開
查
禁
“
我
們
月
刊
”
等
因
奉
此
⋯
⋯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私
立
嶺
南
大
學
佈
告
：
第
四
零
零
號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一
日
）
：

爲
佈
告
事
現
奉
廣
東
敎
育
廳
第
六
六
三
號
訓
令
開
爲
令
遵
事
⋯
⋯

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致
廣
東
交
涉
員
朱
函
：

逕
啓
者
茲
有
敝
校
舊
生
陳
沃
材
君
欲
往
菲
律
濱
担
任
敎
席
查
陳
君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十
二
日
）

鍾
榮
光

李
應
林

分
致
附
中
附
僑
代
主
任
及
代
庶
務
處
長

函
：

逕
啓
者
昨
經
_
_
董
會
議
决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六
日
）

李
愿
林

致
庶
務
處
代
處
長
何
函
：

逕
啓
者
本
校
兒
童
遊
樂
塲
事
前
據
庭
園
委
員
會
張
主
席
報
告
請
於
模
範
村
住
宅
⋯
⋯
（
中
華
民
國
十
八
年
四
月
六
日
）

李
應
林


